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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訴，目前金門高粱假酒充斥市場，金門酒

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似未執行有力之杒絕仿

冒措施，恐危害消費者健康；相關權責單位

有無違失，認有深入瞭解該公司營運之必要

乙案。  

貳、調查意見： 

據訴，目前金門高粱假酒充斥市場，金門酒廠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酒公司）似未執行有力之杒絕仿

冒措施，恐危害消費者健康；相關權責單位有無違失，

認有深入瞭解該公司營運之必要乙案。經本院向金門縣

政府、金酒公司、財政部、審計部、行政院經濟建設委

員會、行政院主計處調取相關卷證審閱，並約詢金門縣

政府（下稱縣府）、金酒公司、金門縣警察局、福建金

門地方法院檢察署、法務部調查局福建調查處相關主管

人員，茲已釐清案情竣事，爰臚述調查意見如下：  

一、金門縣政府未善盡督導金酒公司經營管理之職責，罔

顧審計部連續指摘近 4 年來防偽宣導工作執行不力，

其漠視打擊假酒業務，殊有欠當：  

(一)按金酒公司之股本為新台幣（下同）25 億元，金門

縣政府持有 24.994 億元，達 99.976％，其餘 60 萬

元，占 0.024％由該縣六鄉鎮持有；另，縣府又為

該公司之監督機關，故縣府對該公司擁有絕對控制

權；是以縣府與金酒公司暨金門酒廠廈門貿易有限

公司(下稱金酒廈門公司)均訂有權責劃分表，以為

作業準則之依據。而該公司民國（下同）99 年度之

營收總額為 122.1 億元，先予敘明。 

(二)又查金門高粱酒為台灣地區白酒市場之第一大品牌

，該公司為強化市場競爭力、增進消費者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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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均編列鉅額防偽宣導經費，提升產品防偽功能

及建立防偽宣導機制。惟 96 至 98 年度市場查緝仿

偽金門高粱酒案件計 48 件、5,775 瓶，顯示私仿情

形仍多。尤以縣府明知在大陸市場上，仿冒與假酒

充斥之問題非常嚴重，包括很多標誌「台灣」之金

酒，卻是在大陸生產，貼上台灣製造的商標，影響

金酒公司的權益。鑑於市場仿冒金門高粱酒嚴重，

故金酒公司勢必要有配套因應策略來加強「打擊假

酒」，強化防偽宣導工作，乃屬該公司（含金酒廈

門公司）當務之急。 

(三)惟依審計部基隆市審計室 98 年度金門縣總決算審

核報告指出，金酒公司 96 至 98 年度分別編列防偽

宣導經費 3,800 萬元、3,000 萬元及 3,000 萬元，合

計 9,800 萬元，實際執行 1,924 萬餘元，約 19.66

％，執行率明顯偏低，其中 98 年度辦理相關防偽宣

導活動實際執行 25 萬餘元，執行率僅 0.84％，防

偽宣導計畫執行欠佳。經該部金門縣審計室賡續查

核結果，99 年度編列防偽宣導經費 3,000 萬元，實

際支用 78 萬餘元，亦僅 2.61％，仍未妥為規劃執

行。足見該公司近 4 年來均囿於「採整合性行銷廣

告方式導致延宕公開招標作業」而未能確依規劃時

程辦理，形同將前揭年度之防偽宣導計畫束諸高閣

，致難達防偽宣傳效果。 

(四)綜上，金門縣政府未善盡督導所屬金酒公司經營管

理之職責，罔顧審計部迭次指摘防偽宣導執行不力

卻未見有效改善，凸顯其輕忽打擊假酒之心態，無

法讓消費者於選購酒品時得以辨識其真偽，殊有欠

當。 

二、金酒公司重大資本支出計畫先期規劃思慮未周，核有

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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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酒公司為滿足市場需求及未來市場佈局，降低生

產成本、提升產品品質並增強企業營運效率及競爭

力，自 92 年度起陸續辦理包括金寧三廠整廠系統新

建工程、金寧廠包裝工廠新建工程、金寧廠儲酒大

樓及儲酒設備新建工程、金寧廠增設高粱筒倉及儲

輸工程、金寧廠原物料倉儲計畫(包裝材料及成品倉

儲新建工程)等 5 項計畫，預計投資 20.2689 億元，

截至 99 年底止計畫均未辦理完成，執行情形經審計

部查核發現有投資計畫未詳實評估計畫需求及欠缺

整體規劃；廠區配置決策過程反覆，延宕執行期程

；規劃設計不當而延遲發包作業，致遇營建物價飆

漲，工程未能執行；採購作業未盡嚴謹衍生申訴案

件，致生求償事件；計畫未妥為控管任令延宕而未

辦理完成，無法有效達成計畫預期效益等缺失。 

(二)尤以該公司自 92 年度起陸續辦理金寧廠包裝工廠

(92 年編列設計規劃費用 2,700 萬元)及包裝材料及

成品倉儲新建工程(94 年編列 6,000 萬元)，經查核

有投資計畫需求欠缺整體規劃評估，廠區配置決策

過程反覆，延宕計畫進行，迄 100 年 4 月，不論計

畫內容、興建地點、主體結構、面積等均大幅變更

，預算亦未保留，一切重新辦理，計畫進行嚴重延

宕，且已結算支付之規劃設計費用 2,786.5 萬元，

形同虛擲，卻遲未釐清並議處相關人員之違失責任

，殊有可議。 

(三)質言之，金酒公司對於重大資本支出計畫之先期規

劃作業過於草率，思慮未盡周延，影響其後續執行

績效，致浪費鉅額預算經費卻無法有效達成原計畫

之預期效益，核有疏失。 

三、金酒公司對大宗原物料之管控欠佳、迄無自行檢驗進

料之品管機制，驗收諸多疏漏；其新購之檢驗儀器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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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亦遲未妥善運用，難以確保其產品之安全，洵有疏

失： 

(一)審計部基隆市審計室 97 年度金門縣總決算審核報

告所列金酒公司大宗原料存量允應加強風險管理，

以穩定料源妥控成本一項 (因廠商遲未履約而增加

成本合計為 3,378 萬餘元，求償案尚在二審審理中)

。前經該公司聲復業經訂定「金酒公司大宗原物料

安全存量管理辦法」以為遵循，以避免發生類似情

形。惟該部金門縣審計室查核金酒公司 99 年財務收

支及決算，仍發現該公司未確實考量採購所需期程

及風險，並妥為因應市場行情變動劇烈現況，檢討

採購作業，肇致庫存高粱原料缺料，調整高粱配比

，每日增加生產成本 16 萬 8 千元(100 年 3 月 18 日

至 4 月底仍持續中)，足見該公司大宗原物料安全存

量管理辦法顯未落實執行，致生短缺料情事，增加

生產成本。 

(二)又金酒公司對於原物料之安全檢驗及風險管理機制

未盡落實： 

１、該公司原料採購投標頇知補充說明書均規範有合

約貨品如需抽樣送驗者，得隨時送交第三公正單

位抽樣檢驗，相關檢驗費用由承商負擔等規定。

經查該公司 99 年度委外檢驗原物料包括高粱、小

麥、酒瓶、鋁蓋等共計 19 件，對於供應大宗原物

料廠商均僅委外檢驗 1 次。該公司年營業額超過

百億元，為金門縣政府最主要歲入來源，若發生

原物料含農藥或重金屬超過標準等情形，勢將影

響公司、縣府聲譽，進而影響縣府財政。 

２、廠商未依規定每批交貨時檢附檢驗報告：依該公

司 99 年度硬紅冬麥採購案投標頇知補充說明書

第 6 點第 1 項附註規定：「承商交貨每批需檢附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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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衛生署最新公告殘留農藥安全容許量及符合衛

生署最新公告食米重金屬限量標準相關證明文

件」。惟本案分 12 批次交貨，廠商僅於 99 年 2

月 22 日第 1 批交貨時檢送檢驗報告，以後批次則

未檢附，雖稱係整批進口分批運送，惟仍與投標

頇知補充說明書附註承商交貨每批需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之規定未合，允應注意檢討依契約規定辦

理。 

３、依審計部基隆市審計室 98 年度金門縣總決算審

核報告所列金酒公司 98 年 10 月新購置檢驗用儀

器設備（氣相層析儀、高效液相層析儀及原子吸

收光譜儀等），金額 488 萬餘元，用以檢測有機化

合物(農藥)及重金屬，惟查或因機器故障或缺乏專

業人力，致上開檢驗儀器迄未正式辦理原料檢驗，

亦即完成採購驗收後卻未能有效使用，迄 100 年

4 月底該部金門縣審計室再查核時仍未正常檢驗

運作。是以該公司遲未注意檢討改進，亟待研擬

規範大宗原料自行檢測之次數或頻率，落實品管作

業，俾確保進廠原料品質。 

(三)綜上，金酒公司在大宗原物料進料品質管控上係仰

賴委外檢驗，未能自行建立品管檢驗機制，即依據

廠商送驗或自行送驗結果判定驗收物料，容易衍生

廠商提供檢驗報告不實、委外檢驗機構檢驗結果不

良及委外檢驗耗時而影響物料驗收判斷；又該公司

已於 98 年新購置檢驗用儀器設備，惟迄今仍未能有

效使用，允應儘速建立自有檢驗機制，確實掌握每

批進廠原料品質，以維消費者飲用安全。 

四、金酒公司公共關係費編列未符預算之規範，實支數占

營收比率為同業台灣菸酒公司之 2 倍，一般國營事業

之 10 倍，確有可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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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縣 (市 ) 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共同項目編列

標準規定：「公共關係費應以業務需要或以進貨、

銷貨、運貨以及供給勞務或信用為目的所支付者為

限。以不超過所得稅法規定之比率與各事業最近 3

年度平均公共關係費為原則，並由主管機關依各事

業特性從嚴核列。各事業年度預算虧損者，其公共

關係費之編列數額，應檢討酌予降低。」所得稅法

第 37 條第 2 項規定，公營事業各項交際應酬費用支

付之限度，由主管機關核定，列入預算。惟查金酒

公司 90 至 100 年度公共關係費預算編列情形，90 及

91 年度僅編列預算 480 萬元，92 至 94 年度逕分別提

高至 700 萬元、830 萬元、850 萬元不等，如表 1，

顯未確依縣 (市 )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共同項目

編列標準規定：「公共關係費應以業務需要或以進貨

、銷貨、運貨以及供給勞務或信用為目的所支付者為

限，以不超過所得稅法規定之比率與各事業最近 3

年度平均公共關係費為原則」辦理，可見 92、93、

94 及 100 年度均有編列預算超過標準之情事，而 93

、94、100 年之超編金額分別為 300 萬餘元、196 萬

餘元、2 萬餘元不等，又 96 及 99 年度實支之公共關

係費超出預算 12 萬元及 18 萬元，該公司係以併決

算辦理方式報請主管機關金門縣政府同意。 

(二)次查金酒公司與 25 家國營事業 99 年度支用之公共

關係費之比較如表 2，該公司 99 年度支出公共關係

費 749 萬餘元，占營業收入 121.7 億元之 0.061％，

較 25 家國營事業平均比率 0.006％為高，亦為同行

業國營事業－台灣菸酒公司相同比率 (0.027％ )之

2.26 倍。足見金酒公司公共關係費支用比率呈現遠

高於同業及其他國營事業之情事。 

(三)再者，公共關係費之定義，依行政院主計處編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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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基金會計科目名稱與編號參考表」為：凡為應

業務需要加強公共關係之費用屬之；凡宴客招待、

婚喪賀儀、餽贈等費用屬之。另，各事業與員工福

利有關之支出，依縣(市)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

共同項目編列基準三、 (一)、2.(3)營業基金提撥福

利金規定略以：除法令明定應由事業機構負擔者外

，應一律在所提之福利金項下列支。經查金酒公司

99 年度公共關係費不當支出部分如下： 

１、贈送員工節慶禮酒，不符公共關係費定義及用途： 

99 年秋節贈送員工禮酒每人得月酒 1 盒(其成本

及菸酒稅每瓶 205.69 元，共計 239,217 元)及 100

年春節贈送員工禮酒每人 823 紀念酒 4 瓶(其成本

及菸酒稅每瓶 180.4 元，共計 841,386 元)，上開

致贈全體員工禮酒，非業務需要加強公共關係之

費用，核屬員工福利，雖該公司預算書公共關係

費用途說明包括節日贈送員工之禮金酒等，惟該

公司 99 年度已依「職工福利金條例」，按營業額

0.15％提撥福利金及增資攤提福利金，共計 3,787

萬餘元，該項支出應由福利金列支較為適當。  

２、贈酒之核銷未檢附批示及收條，作業欠嚴謹：金

門地區機關、社團、民間團體等舉辦活動，往往

函請金酒公司贊助經費或提供活動用酒，經權責

長官批示後交由總務部門辦理。其中贈酒部分係

由承辦單位出具「金酒公司贈送外賓禮酒及便餐

用酒明細表」，逐月簽辦核銷，並未檢附批示及收

受者出具之收條，例如 99 年 11 月 30 日支出憑證

傳票第 201011301090 號，總務室簽辦金門縣警察

局等 10 個單位舉辦重陽節、教師節、榮民節等活

動，致贈活動用酒計 0.6 特級酒 192 瓶。類此贊

助提供活動用酒，次數頻仍，僅附明細表，未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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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批示及收條，相關權責人員無從勾稽審核，內

部控制亟待加強。  

３、該項支出用於致贈同仁之禮金超過公務員廉政倫

理規範標準：依行政院 97 年 6 月 26 日院台法字

第 0970087013 號函頒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四、

(四)規定，因訂婚、結婚、生育、喬遷、就職、

陞遷異動、退休、辭職、離職及本人、配偶或直

系親屬之傷病、死亡受贈之財物，其市價不超過

正常社交禮俗標準。另同規範二、(三)規定，正

常社交禮俗標準，指一般人社交往來，市價不超

過新台幣 3 千元者。經查金酒公司高層致贈同仁

(子女)結婚禮金，多有超過 3,000 元情事，例如

99 年 12 月 9 日 支 出 憑 證 ( 傳 票 號 碼

201012092014)，支員工(子女)5 人結婚禮金，金

額 4,800 元至 5,200 元不等。上開公務員廉政倫

理規範既已規範公務員受贈財物之市價，不超過

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新台幣 3,000 元，允應妥為檢

討調整。 

４、對同一民間團體之補(捐)助金額超過規定：依金

門縣政府對民間團體之補(捐)助經費辦理要點第

3 點第 3 項規定：「對於同一民間團體之補(捐)助

金額，每一年度以不超過新台幣 2 萬元為原則。」

經查 99 年 8 月 19 日支出憑證 (傳票號碼

201008192003)，由營業外費用-捐助社團項下補

助榮光新村社區 99 年端午節聯誼活動經費 2 萬

元，嗣該社區為舉辦中秋節聯誼活動，函請該公

司再補助活動經費，經以公共關係費致贈 0.6L 高

粱酒 5 打(成本及菸酒稅 9,287 元)，有規避補助限

額情事，允應檢討依規定辦理。 

(四)綜上，金酒公司對於公共關係費之支用比率遠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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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業及其他國營事業，其編列未能符合相關規範及

原則，又由上述經費支用浮濫不當部分，可見該公

司欠缺縝密之內控機制，確有可議。 

五、金酒公司研議轉投資行銷子公司之決策過程前後反

覆，虛耗人力資源，經營策略欠嚴謹，實有未當：  

(一)鑒於金酒公司 91 年初期經營大陸市場，循政府採購

法作業程序徵求香港、澳門（含大陸地區）國外代

理商天鶴機械製造有限公司，正式授權其於大陸市

場經銷金門高粱酒，但大陸市場開拓不如預期，二

年經銷期間，履約達成率僅 2.93％，未達成目標。

金酒公司為順利開拓大陸市場，爰依台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35 條之規定，於 92 年 3 月

25 日獲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原則同意匯出美金

20 萬元，作為股本，在大陸地區投資設立金門酒廠

廈門銷售有限公司，從事經營酒類產品批發及零售

業務，並於 93 年 4 月 8 日在大陸廈門設立 100％控

股之金酒廈門公司，取得大陸地區酒類進出口、批

發及零售等許可證照。 

(二)次查金酒公司係依據金門縣議會 93 年 6 月 25 日第

3 屆第 5 次定期會臨時動議第 11 案決議，研議轉投

資成立行銷子公司。該公司於同年 11 月提出投資設

立行銷子公司專案報告，由金門縣政府轉送議會審

議，復於 94 年 5 月再次提出可行性研究報告，提請

縣府轉送議會審議。依該可行性研究報告內容，該

公司若為求永續經營，成立行銷子公司，開創自有

通路，建立行銷體系為必走之路，且以投資 15 億元

成立行銷公司，以毛利率 30％估算，預計 3.26 年

即可回收；若毛利率以 18％估算，預計 10.95 年可

回收，投資可回收之期望值頗高。  

(三)惟查該公司自 94 年 7 月成立專案小組後，乃於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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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編列轉投資行銷子公司預算 6 億元，95 年度結

束時申請專案保留，於 96 年度繼續辦理。然而 96

年 2、3 月間，卻以金酒廈門公司民營化較台灣設立

行銷公司更具急迫性為由，改著手評估金酒廈門公

司民營化之可行性，更於 96 年 11 月提出申請停辦

轉投資行銷子公司案。 

(四)末查有關轉投資行銷子公司案，由原評估建立行銷

體系，開創自有通路，為必走之路，並預計可回收

期望值甚高，到決策轉向，改為將廈門公司民營化

，前後未及 2 年，且其間僅見訪談相關人員及專家

學者，卻未見對產品發展及市場調查蒐集資料，及

分析未來願景策略所帶來的潛在衝擊，以供擬定最

佳的行銷策略，顯示計畫評估有欠嚴謹，徒增人力

之無謂耗費。 

(五)綜上，金門縣政府對於所屬金酒公司研議轉投資行

銷子公司之決策反覆、轉變過於急遽，令人無從遵

循，虛耗人力資源，凸顯其經營決策流程有欠嚴謹

，實有未當。 

六、金酒公司允應考量防偽方式之有效性，方便一般消費

者得以簡易識別，並借鏡其他知名酒品之防偽措施，

俾落實打擊假酒之工作： 

(一)查不肖業者常以假酒混入市場販售，擾亂酒品市場

秩序，甚而仿冒產製私酒，危害消費者的健康。 一

般仿冒假酒多仿冒高價位且較暢銷的品牌，尤以白

蘭地、威士忌、高粱酒及大陸白酒居多，且以仿造

標籤、回收瓶再裝填為主。 

(二)又查大陸知名酒品茅台酒、五糧液皆具有不可複製

之優勢與奢侈品稀缺性等特徵，乃能維繫其良好商

譽於不墜。茲就五糧液所具備之防偽措施而言，其

酒瓶率先採用義大利原裝進口之高級瓶蓋，特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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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液可以從瓶口倒出，但無法回灌；又推出三層防

偽體系（外層包裝盒採用 PET 聚酯盒，盒口是一

次性扭折防偽封口蓋、酒瓶表面標識採用高溫烤標

技術頸標，以金膏邊線來提高貼標技術難度，酒瓶

胸徽則採用模內轉移技術，使徽標圖案更閃亮及富

立體感、使用回歸反射防偽膠膜技術，形成特定之

廠徽圖案）；更於 2009 年引進 RFID（無線射頻辨

識系統）防偽物流技術，將 RFID 技術與防偽技術

結合，形成特有的三碼關聯防偽物流技術，消費者

可藉由查詢器，透過簡訊及網路進行驗證。  

(三)查金門高粱酒在大陸市場之知名度甚高，此可由公

安部門屢屢破獲仿冒金酒之私酒事件窺豹一斑；尤

其此種高檔酒類產品之銷售利潤高，有固定的市場

占有率，因此被仿造現象嚴重；揆諸目前運用單一

防偽技術已經很難達成酒類防偽作用，惟有集材料

上防偽（防偽油墨、紋理防偽）、工藝上防偽（浮

水印、燙金印刷）、設計上防偽等綜合性防偽技術

，方能真正發揮品牌保護作用。又防偽的特點在於

使造假者不易仿製，並使消費者容易鑑別，故祇有

防偽性能好、且容易被消費者識別的防偽技術，方

有利於保護酒類產品的品牌。   

(四)又查金酒公司業已持續對防偽技術進行收集及研究

，包括 RFID 等均為未來防偽技術的重點，在 100

年度所推出之新產品上亦採用了類似五糧液防偽蓋

之酒瓶蓋，未來亦會對既有的防偽技術進行更新，

以加高仿冒偽造門檻，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五)質言之，金酒公司允應考量現行防偽方式之有效性

，方便一般消費者得以簡易識別，並借鏡其他知名

酒品之防偽措施，尤以邇來所採行加高仿冒偽造門

檻之做法，更應全面普及到所有產製之酒類，俾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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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打擊假酒之工作。 

七、金酒公司將捐贈支出認列為營業外費用，致其財務報

表無法適正表達：   

(一)查金門縣政府依據財政部 92 年 3 月 5 日台財稅字第

0920451576 號函，而以於往後年度連年捐贈金門縣

政府，其金額，如表 3 第一欄。 

(二)金酒公司財務報表將上述捐贈款認列為營業外費用

，而非營業費用，顯示該公司認為其捐贈行為非屬

正常營業行為。 

(三)金酒公司屬金門縣營企業，為業權型基金，其會計

處理應遵守政府會計觀念公報及政府會計準則公報

之規定。 

(四)金門縣政府同時為金酒公司之出資人，亦為金酒公

司捐贈之受贈人，金酒公司之捐贈支出係回流至股

東而非外界人士，與企業之一般捐贈有異，而其財

務報表之表達，未選擇盈餘分配，而選用盈餘分配

前之費用，且為與正常營業行為無關之營業外費用

，顯有未當。 

(五)綜上所述，金酒公司之捐贈支出在財務報表之表達

有欠確實，傷及會計法第三條會計處理頇詳確之精

神，亦背離相關政府會計觀念公報及政府會計準則

公報之要求，亟待檢討改進。 

八、金酒公司藉捐贈及盈餘繳庫二種方式，先後將款項撥

交金門縣政府，惟該公司對縣府之捐贈支出減少其稅

前淨利及應繳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在捐贈及盈餘繳

庫二者利益歸屬同一人之情況下，財政部宜檢討金酒

公司該捐贈行為在經濟上之意義，以及其對實質課稅

之衝擊，並妥為因應：   

(一)金酒公司自民國 91 年至 99 年，年年捐贈金門縣政

府，捐贈金額逐年遞增，九年累積達 291 億元，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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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年也超過 49 億元。九年累積捐贈之金額超過同

期收入之三成，比同期稅前淨利之四倍還多；99 年

一年之捐贈金額更超過當年收入總額之四成，惟因

當年獲利較佳，僅為當年稅前淨利之六成。一公司

捐贈之額度達其收入之三至四成，比例過高，背離

常情。另一方面，金門縣政府歲入中，來自金酒公

司之捐贈者，占相當大之比例，例如 99 年歲入決算

119 億餘元，其中 40.93％係由金酒公司捐贈。該

比率尚未計入繳庫盈餘。 

(二)查各地方政府所屬之公營事業，計 42 家，近 5 年

(95-99 年度)中，絕大部分(37 家，占 88%)未對管轄

之地方政府作出捐贈，作出捐贈者，僅金酒公司、

台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彰化縣肉品市場股份

有限公司、馬祖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及馬祖

油品供應有限公司等 5 家而已。該五家公司之資料

請參見表 4。五家公司中，金酒公司之捐贈金額又

遠高於其他 4 家，顯見金酒公司該支出之性質及額

度均特殊。 

(三)次查財政部 92 年 3 月 5 日台財稅字第 0920451576

號函復金門縣政府略以：「金酒公司 91 年度對金門

縣政府推展地區建設與發展觀光、社會福利及醫療

作業基金或鄉鎮產業政策……等之捐贈，核屬所得

稅法第 36 條第 1 款規定，對各級政府之捐贈，可於

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時，以費用列支，不受

金額限制。」，往後年度金門縣政府即援引上開函

文，連年同意金酒公司捐贈之額度。 

(四)金酒公司與金門縣政府間之交易，先有在繳營利事

業所得稅之前捐贈予金門縣政府，後有在繳納營利

事業所得稅後進行盈餘分配，將稅後淨利分配予金

門縣政府。不過，二種交易之利益歸屬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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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然人捐贈他人，如超過一定數額，可能被課徵贈

與稅，以免自然人藉贈與而規避個人綜合所得稅。

金酒公司非自然人，並無藉捐贈而規避個人綜合所

得稅之疑慮，但財政部仍關注營利事業捐贈所產生

之影響。 

(六)金酒公司前述鉅額捐贈致其可少繳營利事業所得稅

，該影響之數額如表 3。當二筆交易之利益歸屬同

一人時，財政部宜依據稅捐稽徵法第 12 條之一之規

定，衡酌該等交易在經濟上之意義，妥為檢討縣營

事業對該管地方政府之捐贈對營利事業所得稅所產

生之不利影響。 

(七)綜上，金酒公司捐贈鉅額款項予金門縣政府，然後

計算營利事業所得稅，而非在完納所得稅後再將盈

餘解繳公庫，因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8 條第 1 項

第 1 款規定，所得稅屬於國稅，故金酒公司之捐贈

對國稅收入及國庫收入均產生影響。財政部宜通盤

檢討地方政府所屬營業單位對地方政府之捐贈對國

家財政體制公平性之衝擊，並妥為因應。  

 

調查委員：余騰芳   

李炳南  

 馬秀如  

 

 

 

 

 



15 

 

 

表 1、金酒公司之公共關係費：90-100 年 

單位：萬元 

年度 預算數 決算數 備註 

90 480 448  

91 480 441  

92 700 690 a  

93 830 770 a，超過$300 萬   

94 850 748 a，超過$196 萬   

95 725 672  

96 748 760 b，超過$12 萬   

97 723 716  

98 718 691  

99 731 749 b，超過$18 萬   

100 715 - a，超過$2 萬   

註 a：預算編列數＞前 3 年度平均數。  

b：實支數＞預算數，併決算辦理。  



16 

 

 

表 2、公營事業公共關係費占營收比率：99 年度 

單位:萬元  

比較  

項次  
機關  

公共關係費  

營業收入(B) 
本期純益  

(純損-) 

公共關係
費占營收
比(A)/(B) 

預算數  決算數(A) 

金門酒廠實業有限公司  731 749 1,217,221 70,639 0.061% 

25 家國營事業平均  923  810  12,647,363  1,023,681  0.006% 

1 台灣菸酒公司  1,563 1,563 5,729,311 869,253 0.027% 

2 中央銀行  1,520 1,199 46,157,728 22,517,189 0.003% 

3 中央造幣廠  48 48 133,749 18,184 0.036% 

4 中央印製廠  91 91 426,758 94,532 0.021% 

5 台灣糖業公司  801 798 3,821,740 1,269,450 0.021% 

6 台灣中油公司  1,182 1,079 93,402,754 1,596,948 0.001% 

7 台灣電力公司  3,000 2,260 51,117,088 -3,586,861 0.004% 

8 漢翔航空公司  800 651 1,794,420 103,320 0.036% 

9 台灣自來水公司  900 899 2,598,237 -5,832 0.035% 

10 中國輸出入銀行  433 403 175,220 22,668 0.230% 

11 中央存保公司  484 484 2,272,837 0 0.021% 

12 臺灣銀行  4,054 3,372 18,694,840 712,499 0.018% 

13 臺灣金融控股公司  300 128 753,356 739,098 0.017% 

14 臺銀人壽公司  1,000 920 8,769,164 28,894 0.010% 

15 臺銀綜合證券公司  450 434 58,910 11,963 0.737% 

16 臺灣土地銀行公司  3,217 2,957 3,863,981 731,975 0.077% 

17 財政部印刷廠  52 52 90,896 11,523 0.057% 

18 中華郵政公司  1,153 927 40,641,010 802,076 0.002% 

19 臺灣鐵路管理局  409 408 1,951,275 -1,023,933 0.021% 

20 基隆港務局  332 332 453,105 127,432 0.073% 

21 台中港務局  239 239 478,480 153,485 0.050% 

22 高雄港務局  363 363 693,030 337,088 0.052% 

23 花蓮港務局  182 169 70,094 25,426 0.241% 

24 桃園機場公司  100 84 198,115 35,656 0.042% 

25 勞工保險局  406 394 31,837,976 0 0.001% 

 小計  23,079 20,254 316,184,074 25,592,033 0.006% 

註：25 家國營事業公共關係費占營收之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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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金酒公司對金門縣政府之捐贈，及其對營所稅之影響：91-99 年 

單位：萬元  

捐贈年度 捐贈金額 對營所稅之影響 

91 年 60,000 15,000  

92 年 240,000 60,000  

93 年 290,000 72,500  

94 年 290,000 72,500  

95 年 340,000 85,000  

96 年 370,000 92,500  

97 年 410,000 102,500  

98 年 420,000 105,000  

99 年  490,000 83,300  

小計 2,910,000 688,300 

註：1.本表捐贈金額不含實物捐贈。   

2.營所稅稅率：91 年度至 98 年度，以 25%計算、99 年度以 17%計算。  

3.本項捐贈影響營所稅、國庫收入、縣庫收入，其確切金額，本表未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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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地方公營基金收支及對地方政府之捐贈：95-99 年 

      單位:萬元  

縣

別  

營  業  

基  金  

名  稱  

年度  
營 業 基 金

收 入 總 額  

支       出       總       額  
本 期 純

益(損-) 
所 得 稅 

費 用 

捐     贈  
其   他  小   計  

地方政府 其他  

台

北

市  

台北大

眾捷運

股份有

限公司  

95 1,008,944  22,261  0  0  907,748  930,010  78,934  

96 1,067,679  13,555  267  0  981,757  995,581  72,098  

97 1,123,151  10,202  0  0  1,051,894  1,062,097  61,054  

98 1,157,810  5,672  0  0  1,122,935  1,128,607  29,203  

99 1,258,522  3,570  0  0  1,217,779  1,221,350  37,172  

彰

化

縣  

彰化縣

肉品市

場股份

有限公

司  

95 9,177  546  5  14  6,965  7,532  1,644  

96 10,932  604  2  30  8,478  9,116  1,816  

97 12,235  886  2  33  8,741  9,663  2,571  

98 12,264  671  3  32  9,513  10,221  2,043  

99 12,942  481  3  44  10,061  10,591  2,350  

金

門

縣  

金門酒

廠實業

股份有

限公司  

95 1,037,830  14,534  340,000  1,239  629,946  985,720  52,110  

96 1,127,749  6,384  370,002  1,257  689,284  1,066,930  60,819  

97 1,219,282  6,922  414,385  4,363  747,033  1,172,705  46,577  

98 1,176,901  7,428  428,321  1,342  668,038  1,105,131  71,770  

99 1,221,050  6,906  490,250  1,379  651,875  1,150,411  70,639  

連

江

縣  

馬祖酒

廠實業

股份有

限公司  

95 73,360  449  8,000  28  63,532  72,009  1,351  

96 56,503  21  8,200  21  48,192  56,435  68  

97 34,599  1  5,880  23  28,687  34,591  7  

98 37,020  11  7,167  18  29,783  36,980  39  

99 33,365  53  10,435  39  22,755  33,283  81  

馬祖油

品供應

有限公

司  

95 20,114  42  700  0  19,239  19,981  132  

96 20,705  134  150  0  20,012  20,296  408  

97 21,106  0  0  0  21,779  21,779  -673  

98 20,533  100  150  0  19,975  20,226  306  

99 22,109  116  100  0  21,325  21,541  567  

註：地方政府所屬之公營事業單位，計 42 家，其中 37 家並未對各該管轄之地方政府進行任何捐贈。  

  

 

 


